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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论保险法上的如实告知义务 

——兼评我国《保险法》的进一步完善 

王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  杭州  邮编：310006） 

    [摘  要]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保险法学界对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具体

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我国新《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通过对如实告知义务主

体的范围、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如实告知的内容、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和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方面

进行分析和比较法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引 言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从事保险活动，必须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保险合同订立前，对保险人所承

保风险的相关事项，投保方须如实告知于保险人，以便保险人更全面了解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状况，作为核保依

据，确定应收取的保险费。我国新《保险法》第16条   明确了如实告知义务制度， 本文拟从告知义务的基本问题入

手，就告知义务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并就《保险法》上告知义务制度的完善略作研讨。 

    一、如实告知义务的法理依据 

    如实告知是指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告知义务人将有关保险标的的事实，向保险人所作的陈述，它是订立合同的必

经程序。告知并不是保险合同本身所约定的内容，但可诱使合同的订立。 

    关于告知义务产生的依据，学者间颇有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的主张：（1）诚信说。该说认为保险合

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合同成立的基础在于相互之间的信赖，故合同订立时，告知义务人理应将有关事实告知于保险

人。（2）合意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及其范围等的意思表示完全一致

为必要条件。（3）射幸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既为射幸合同，因而就不确定的事故，双方应具有同等的认识，告知

义务人理应告知自身所知晓的事实。（4）担保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为有偿合同，而在有偿合同中当事人应负瑕疵

担保责任，所以告知义务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属隐匿其瑕疵，而应负责。（5）风险测定说。该说认为保险合

同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对保险标的所面临风险的充分了解，并据以计算保险费。但由于保险核保技术上的限制，保险

人了解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须得到告知义务人的协助，以利于合同的订立。 

    由于诚信说、合意说、担保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射幸说其实与诚信说及合意说并无实质区别，其立足点也在于

当事人双方认识的一致，并且射幸性并非保险合同所专有，不足以反映保险合同的个性。所以，以上四说均难以反映

告知义务制度的本质。而风险测定说则立足于保险技术，体现了保险的技术需求，故为近代多数学者所主张，成为通

说。从我国现《保险法》第17条和新《保险法》第16条所规定的投保人告知的内容来看，我国似乎也采纳了这一学

说。诚然，保险合同的订立需要技术支持，且保险法作为商法的支柱之一，其本身也极具技术性。因此，以风险测定

说来诠释告知义务的根据，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一学说尚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告知义务还必须从制度层面去寻找

其存在的根据。从制度层面而言，笔者认为可从诚信说与合意说中汲取合理成份。首先，从性质而言，应厘清如实告

知义务与保险合同上的义务的界限，告知义务本身并不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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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为诚实信用原则，因而，告知义务当然应从诚实信用原则中找到制度根据。其次，告知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必经

程序，其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对保险标的面临的风险获得与告知义务人平等的认识，从而基于双方的自愿达成合意，既

有利于合同的订立，又使保险人承担的风险与获取的保费不违反对价原则。总之，唯有从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才能

全面说明告知义务的根据所在。  

    二、我国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制度和实务操作 

    1、告知义务的主体 

    我国现《保险法》第17条和新《保险法》第16条均规定，告知义务人的主体为投保人，至于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同

样的义务，《保险法》中并无强制性规定。另外，对于海上保险，我国《海商法》第222条 规定的告知义务人是被保

险人。在保险实务中，对《保险法》相应条款的适用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按照民法中的“法无禁止即合法”的原

则，可以推定被保险人实际上并无告知义务；有人认为应对新《保险法》第16条作扩张解释，使得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都担负起如实告知的义务，这样更符合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单就法条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从实务来

讲，各方可能据以坚持对自己有利的主张，引起纠纷。 

    2、告知义务的履行期 

    我国新《保险法》第16条关于告知义务履行期的规定显得较为模糊，但多数学者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应于保险合

同订立时进行。所以，在保险人作最后决定即承保之前，投保人都应负有告知义务。保险合同成立后，至保险事故发

生前，若标的的危险状况改变,则应属《保险法》第52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范围，不适用第16条。另外，实务

中，在保单复效时投保方是否应负如实告知义务并未得到法律明确。我国《保险法》允许寿险保单复效，复效期是从

投保人超过约定的应付保费期限六十日即合同中止日算起后两年内。在此期间，被保险人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大的

变化。如果真是这样，投保人在复效时可能根本不符合投保条件。那投保人在复效时还需要如实告知吗？对此，保险

法并未有相关规定，由此造成实务中投保人复效时故意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难以运用《保险法》来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3、告知的范围 

    对告知义务人告知的范围，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即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无限告知是指除合同订立

时，除保险人向告知义务人询问的有关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重要情况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应当将其所知道的影

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提高费率的所有情况告知保险人。询问告知是指只有在保险人询问的情况下，投保人才有义

务如实告知。告知义务人告知的范围也仅限于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所提出的问题，保险人没有询

问的，告知义务人不必告知。 

    我国新《保险法》第16条规定，保险人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采用的是询问告知的方式。而我国《海商法》第222条对如实告知范围的规定就有点类似无限告知。 

    另外，要正确了解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应注意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所应如实告知的重要事实的界定范围。所

谓重要事实,是指能够影响一个正常的、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接受承保,或者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是否在保险合

同中增加特别约定条款的事实，是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法定范围。但新《保险法》仍未对重要事实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

定范围，造成当事各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哪些事实是应该告知的内容各执一词，给司法判决也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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